
附件 4

承 诺 书

我单位在此郑重承诺：所提供的材料真实可靠，无任何

虚假成分，对所报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法定代表人无犯罪记录。我单位药械产品（包括创新药、改

良型新药、仿制药，医疗器械、原料药等）享受过《中山市

支持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实施细

则》政策支持的，接受科技局和所在镇（街）在获得补助 10

年内的绩效跟踪评价。

特此承诺！

承诺人（法人代表人）签字盖章：

2026 年 月 日


